附件

2018年北京大学生音乐节活动规则

一、活动内容
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
（一）集中展演：开幕式、闭幕式、市级展演；
（二）剧目展示：歌剧、歌剧片段、音乐剧；
（三）音乐会：精品音乐会、奥运足迹音乐会、森林音乐会；
（四）艺术讲堂：大师课、公开课；
（五）体验活动：工作坊、创意营。
二、参加对象
本届音乐节面向普通高校（含普通高校、艺术院校、师范院校、民办院校、独立学院）的全日制在读本专科生以及全日制研究生，活动分为普通甲组、普通乙组、专业组三个组别。
（一）普通甲组：参演者为非本专业学生且非本项目特长生；
（二）普通乙组：参演者为非本专业学生但为本项目特长生；
（三）专业组：普通高校（含艺术院校、师范院校、民办院校）的本专业学生。
三、节目要求
（一）市级展演
市级展演每校报送数量不超过6个，且报送节目中每项不超过2个，合唱为必报节目。
1．声乐类：分为合唱（包括男生合唱、女生合唱、混声合唱）、重唱及人声乐团；要求无伴奏或现场伴奏，伴奏人数不超过5人。
（1）合唱演员人数为30至60人（不含指挥）；每个团队演唱两首曲目，总时长不超过12分钟，其中一首须为中国作品；合唱指挥须为本校在职教师或学生。
（2）重唱及人声乐团演员人数为2至20人，每个团队演唱不超过两首曲目，总时长不超过8分钟。
2．器乐类：包括器乐合奏和室内乐。
（1）器乐合奏包括管弦乐、管乐、民乐、打击乐、手风琴等；人数不超过65人（不含指挥）；每个乐团演奏两首曲目，其中一首须为中国作品，总时长不超过18分钟。打击乐（含民族打击乐和西洋打击乐）作品数量不限，总时长不超过8分钟。
（2）室内乐每个乐团演奏两首曲目，总时长不超过12分钟，包括西乐（含铜管、木管、弦乐、管弦乐和手风琴重奏4类）、民乐（含弓弦乐团、弹拨乐团、吹打乐团等，也可包括多声部混合组合形式）。
铜管：包括小号三重奏、圆号四重奏、长号四重奏、上低音号四重奏、大号四重奏、铜管五重奏、铜管大重奏，人数为13人以内。
木管：包括单簧管四重奏（必须含低音单簧管）、长笛四重奏（必须含低音、重音长笛）、巴松四重奏、萨克斯四重奏、木管五重奏。
弦乐：包括弦乐四重奏、弦乐合奏，人数为20人以内。
手风琴重奏：人数为8人以内。
管弦乐合奏：人数为24人以内。
民乐：人数为4至35人。
（二）剧目展示
申报学校须报送节目U盘或光盘，数量不限，经组委会审核，将遴选出精品、经典作品进行专场展示。
1.剧目展示：含歌剧、歌剧片段、音乐剧，演员人数不限，时长60至120分钟。
2.精品音乐会：包括合唱、器乐，演员人数不限，时长60至90分钟。
（三）同一节目参加者须为同一学校的学生。报送的节目如发生著作权问题，由报送学校承担相关责任。
四、报名方式
市级展演、剧目展示需在网上报名（网上报名细则另行通知）。剧目展示除网上报名外，还需将节目U盘或光盘寄送至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实践处。地址：朝阳区安翔路1号；邮编：100101。联系人：李野；电话：64887363。
五、时间及安排
（一）声乐类
1．4月15日前，展示节目报送U盘或光盘。
2．5月7至10日，展演及展示节目进行网上报名。
3．5月11日，展演节目抽取节目演出顺序。
4．5月下旬，举行开幕式、市级展演、剧目展示、精品音乐会、工作坊、大师课、公开课、创意营等活动。
（二）器乐类
1．9月28日前，展示节目报送U盘或硬盘。
2．10月15至17日，展演及展示节目进行网上报名。
3．10月18日，展演节目抽取节目演出顺序。
4．11月上旬，市级展演、剧目展示、系列音乐会、工作坊、大师课、公开课、创意营、闭幕式暨颁奖晚会等活动。








